风险告知书及委托人须知

尊敬的委托人：
    感谢您委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协助承办您的法律事务，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服务。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也为了使您更加了解法律事务工作，特提请您注意如下事项：
    一、任何案件均具有法律风险，包括败诉、无法执行、审期过长等。在签订合同前我们会向您提示法律风险，您应确认具有承受此等法律风险之合理预见及负担能力。
    二、您作为委托人有责任对委托事项做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根据法律工作人员提供的法律意见、建议、方案所做出的决定而导致的损失，非因法律事务失职行为造成的，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三、您在委托本所人员法律事务协助处理案件时，请注意应与本法律事务所而非个人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应由法律事务所加盖公章；交纳法律事务费用时，法律事务所应当向您出具收费凭证，承办个人无权私自收案、收费和向委托人做出单方承诺。
    四、委托人所提供的案件情况应当真实，要求办理的法律事务事项应当合法；法律事务服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必须尽职尽责地完成委托辅助工作事项。委托人不能要求承办人做出关于案件处理结果的承诺，即使承诺也属无效；承办人对案件的分析只作为参考。
    五、遇有下列情况，不予退费：①委托人同时委托其他人员或者事务所代理的；②法律事务协助完成委托事项后，委托人以结果不理想或收费过高为由要求退费的；③法律事务服务已经作好准备工作，委托人撤诉或对方撤诉的；④其他非因法律事务所或者法律事务所人员的原因，委托人无故终止委托的。
    六、法律事务费以外的其他办案费用（如交通费、通讯费、复印费、打字费等）有两种交纳方式，一是采用包干方式以法律服务费名义交至法律事务所，由法律事务所出具正式发票；二是以实报实销方式，由承办人员凭实际支出有效凭证与您结算。无论采取何种交纳方式，请您务必主动索取发票等正式收费凭证。
    七、法律服务时接受您的证据原件您应当索要收据。
    八、如遇以下情况，您的合法权益将可能无法得到保障，且法律事务所有权向您追究相关责任：①向承办人员私下交费，未索要收费凭证的；②委托事项违法的；③陈述案情与事实不符或提供虚假证据材料的。
[bookmark: _GoBack]    九、如果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办人员有任何违规行为，或者您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与本法律事务所联系，电话：（029）87299269。请您确认上述事项后再签署委托合同。
    委托人确认：已告知我方上述事项，我方已了解本须知中所提示和说明的内容。
    
                    委托人签名或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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